2010年宁乡县卫生系统公开招聘

专业技术人员报名须知
 

       一、报名时间 
     网上报名：4月16日 8:00——19日16:00
     网上缴费：4月17日——4月21日
     因系统维护、数据处理，报名期间每日22：00——23：00暂停报名、缴费。
     二、报名网址 
     宁乡人才网（http://www.nxxhr.com）
     三、报考对象及条件 
     查询招考公告、招考职位表。
     四、报名程序 
    1、网上报名前期准备。
     ⑴准备材料：①本人有效《居民身份证》，报考人员报名与参加考试使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；②数码照片，照片文件为JPG格式，其规格为证件照，宽高比例1：1.2-1.4，大小为8－30K，像素参考数值：宽度130，高度170。
   ⑵准备具有网上支付功能的“工商银行卡”。办理银行卡及开通网上支付等事宜可搜索工商银行网站，进行查询。
    ⑶上网条件：IE浏览器（6.0以上版本），设置不要拦截弹出窗口。
    2、填报个人信息，上传个人数码照片。
    考生点击宁乡人才网首页 “卫生系统网上报名”图标，进入网上报名系统，选择“报名正在进行”下的“卫生系统招聘考试”进入。
    查看“报名须知”等考务文件—>①选择“首次报考”—>②查看报名相关考务文件—>③选择页面左侧“报名填表”—>④填入报考信息（符合加分条件人员应申请加分），点“保存”—>⑤获取报名序号—>⑥进入“照片维护”上传照片—>⑦报名填表结束（请牢记报名序号，遗失报名序号的，可以通过网站使用姓名和身份证号找回报名序号）。
    3、招考单位审查资格。
    时间：4月16－20日。网上报名的资格审查由招考单位负责，一般在当天审查完毕，特殊情况可顺延1天。审查合格的，任何考生和单位都不能修改报名信息。
    4、考生缴费。
    网上缴费：4月17日－4月21日，资格审查合格后，通过工行网上银行缴纳报考费（考务费150元）。
    考生点击宁乡人才网首页 “卫生系统网上报名”图标，进入网上报名系统，选择“查询审核结果及缴费”下的“卫生招聘考试”进入。
    ①输入姓名、身份证号及报名序号—>②查看报名相关考务文件—>③点击“信息查看”查询是否通过审核（一般信息审核为1到2个工作日，如审核通过则进入缴费阶段，如因信息不齐或照片不合标准未通过审核可点击“信息维护”或“照片维护”进行修改）—>④选择页面左侧“网上缴费”—>⑤选择支付平台并点击（工行支付）—>⑥出现考生姓名、身份证号和缴费金额，点“确定”进入网上缴费系统—>⑦按照提示输入银行卡卡号和验证码，点“确定”—>⑧按照提示输入口令卡密码（刮开口令卡背后相应的数字）和电子交易卡密码和验证码，点“确定”—>⑨提示支付成功，并显示订单号和交易流水号 —>⑩打印《考试报名表》，并妥善保存，笔试时交监考老师；免笔试人员于面试时提交面试工作人员。申请加分人员须加盖单位公章，于4月20日到宁乡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进行审核。
    五、打印《准考证》
    网上下载打印准考证时间为4月24日8：00至26日16：00，报考人员使用本人姓名、身份证号和报名序号登陆宁乡人才网首页“卫生系统网上报名”图标，进入网上报名系统，自行下载打印《准考证》。
    六、考试内容、时间和地点 
    考试内容为所报职位基础知识、专业知识及法律法规知识。笔试时间为4月29日，上午8：30-9：00考《基础知识》； 9：00-10：00考《专业知识》；10：00-10：30考《法律法规知识》。报考人员应按照《准考证》上规定的时间、地点和有关要求参加考试。考试期间，考生不得提前交卷、退场。本次考试不指定复习参考用书。
    七、考试成绩公布时间及地点 
     1、报考人员的笔试成绩于4月30日在《宁乡人才网》公布。
     2、专业技能操作考核人员名单在《宁乡人才网》公布。
    八、注意事项 
     1、报考人员必须持《准考证》和有效《居民身份证》原件参加笔试、面试和专业技能操作考核，两证缺一者，一律不得进入考场参加考试。
     2、报考人员要如实填报本人有关情况，不得弄虚作假，否则，取消其考试成绩和录用资格。
     3、报考人员应密切关注考试工作进程，注意浏览宁乡人才网，及时与招考单位联系（注意招考单位的联系电话号码），以免贻误考试时间。
     联系电话：0731－87899568     
     政策咨询：0731－87883768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宁乡县人事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乡县卫生局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二Ｏ一Ｏ年四月十日
